
 

 

互聯網法院：正在航行 

浙江省省會城市——杭州，因眾千互聯網公司（包括行業領頭羊阿裡巴巴公司）選擇將其作

為基地，正在展現出它在互聯網創新方面的潛力和吸引力。一項開創性的司法創新舉措也為這座

城市的互聯網氛圍增添了一份熱度，那就是中國唯一的一座互聯網法院近期在杭州成立了。響應

於在 2017 年 6 月 26 日召開的、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

六次會議的決定，互聯網法院於 2017 年 8 月 18 日正式掛牌。互聯網法院已經開始受理並審理案

件。 

互聯網技術及商業的爆炸式發展已經給中國的經濟帶來巨大增長。但與此同時，與互聯網交

易（例如電子商務、O2O、互聯網金融等）相關的法律糾紛也不斷攀升。以阿里巴巴為例，針對

阿里巴巴發起的訴訟案件從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間的年均低於 100 件增長至僅 2015 年頭兩個月就

已達 100 件。2015 年 8 月，浙江省的司法系統開啟了一項線上法院試點項目（互聯網法院的前

身），指定了四家基層法院以及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為第一批試點法院，負責處理互聯網交易

糾紛、互聯網支付糾紛、互聯網著作權糾紛及其上訴案件。整個訴訟程序實現線上處理，包括遞

交訴狀、送達、證據交換、調解和庭審。 

今年，互聯網相關糾紛的這一創新性的線上處理模式進一步升級從而產生了全新的互聯網法

院。互聯網法院僅僅受理以下所列舉的五種糾紛類型： 

1) 網路購物合同糾紛：網路購物合同糾紛是指出賣人將標的物在互聯網上展示並發出要

約，買受人通過互聯網檢索信息並作出購買承諾，雙方形成合議而訂立買賣合同，因

該合同的簽訂或履行而引發的糾紛。 
2) 產品責任糾紛：網路產品責任糾紛是指在網路購物中，因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銷

售缺陷產品致使他人遭受人身傷害、財產損失，或者有使他人遭受人身傷害和財產損

失的危險的，因主張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應承擔侵權責任而引發的糾紛。 
3) 網路服務合同糾紛：網路服務合同糾紛是指網路服務商給消費者提供通路以使消費者

與因特網連線的中介服務或者提供內容服務的合同，因該合同的簽訂或履行而引發的

糾紛。 
4) 在互聯網上簽訂、履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和小額借款合同糾紛：在互聯網上簽訂、

履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和小額借款合同糾紛是指合同簽訂及履行均完成於互聯網的，

因借款人向金融機構借款，到期返還借款並支付利息的金融借款合同而引發的糾紛及

因借款人向金融機構或小額貸款公司借小額款項，到期返還借款並支付利息的小額借

款合同而引發的糾紛。 
5) 網路著作權糾紛：網路著作權糾紛為侵害作品信息網路傳播權糾紛。 

與線上法院試點項目一樣，互聯網法院也是將訴訟的所有程序搬至線上，從而消除了原被告

親自出現在法院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網上交易的買家和賣家分別來自中國的不同

地區，甚至完全處在不同的國家，這一操作和程序就顯得更為便利。只需要在該法院的訴訟平台

（http://www.netcourt.gov.cn/）上實名注冊後就可以進行線上起訴了。最近於 9 月 18 日開庭審理

的一個案子中，居住在中國大陸的原告、位於台灣的被告以及法官各自坐在電腦面前，很高效地



 

在二十幾分鐘內完成了庭審。如果沒有這個新的線上系統，僅是送達訴狀就需要花更長的時間，

更不用說被告要前往杭州參加庭審所帶來的不便。 

互聯網法院已經運作了一個多月，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就已經接到了超過 900 件訴狀，其中大

多都與互聯網購物、服務合同糾紛以及產品責任侵權糾紛有關。盡管如此，目前索賠的最高金額

——500 萬元人民幣，卻出自一件著作權侵權案件。該案為浙江廣播電視集團起訴咪咕視訊科技

有限公司和咪咕文化（均為中國最大手機運營商之一的中國移動的子公司）未經授權播放了當下

熱播的真人秀節目《奔跑吧兄弟》。 

隨著互聯網法院案件量持續上漲，有影響力的案子也在增加，該法院將會在中國的司法系統

中處於什麼地位以及它將如何履行自己的角色，都是值得拭目以待的。 


